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開放式運動場地收費基準 

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11)北市體設字第1113023252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11年10月1日生效 

一、 本基準依規費法第十條及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

法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本基準所稱開放式運動場地，係指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

本局）自營位於臺北市之棒壘球場、足球場、橄欖球場、網球

場、籃球場及極限運動場。 

申請使用前項開放式運動場地，其費用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

依本基準之規定。 

三、 本局轄管開放式運動場地開放時間及收費基準表如附表。 

四、 開放式運動場地使用之申請及繳費，應於使用日之十日前為之。

但有緊急或不可抗力事由者，應於使用日之三日前提出申請並繳

費。 

申請人應繳交場地使用費、照明使用費及其他使用費，始得使用

場地。 

五、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若無法如期使用，除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

事由者外，應於使用日之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局取消使用，所繳

納之場地使用費無息退還。但已產生之費用，不予退還。 

申請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以書面通知本局而取消場地使用者，

其已預繳之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 

六、 本基準所定場地申請使用期間限制如下： 

（一）使用期間不得逾十二日。 

1.假日期間：以二日為上限。 

2.非假日期間：以十日為上限。 

（二）以下情形不受前款限制： 



1.國際性正式體育賽會。 

2.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或本局主辦之活動。 

3.全國性體育活動。 

4.各級政府機關（學校）舉辦全國性或全市性大型活動。 

5.本府機關學校使用。 

七、 開放式運動場地若於同一時段有多數人申請使用同一場地，其使

用順序如下： 

（一）國際性正式體育活動。 

（二）本府或本局主辦之活動。 

（三）全國性體育活動。 

（四）各級政府機關（學校）舉辦全國性或全市性大型活動。 

（五）大型體育、社教、藝文、集會或展覽等活動。 

（六）其他非屬上列各款之活動。 

八、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累計發生二次無正當理由未如期使用者，本

局得暫停申請人使用權利三個月，暫停使用權利三個月屆期日起

一年內申請人再次發生無正當理由未如期使用時，得再暫停使用

權利六個月。 

若暫停使用權利六個月屆期日起一年內申請人再次發生無正當理

由未如期使用時，得再暫停使用權利六個月，以此類推。 

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局審核通過，得予減（免）徵（收）

相關費用：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或共同辦理各項活動，得免徵（收）

場地使用費、照明使用費及其他使用費。 

（二）本府以外其他機關、公立學校辦理各項活動，得免徵（收）

場地使用費。但仍應徵（收）照明使用費及其他使用費。 

（三）本府或本局與民間團體或私法人合作辦理各項活動，得免徵



（收）場地使用費。但仍應徵（收）照明使用費及其他使用

費。 

十、 本基準所收取之費用依法定程序解繳市庫。 



附表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開放式運動場地開放時間及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一、開放式運動場地開放時間為八時至二十二時。 

如有特殊需求，依各場地公告為主。 

二、開放式運動場地之場地使用費及照明使用費如下： 

開放式運動場地 

收費項目 
其他 

收費項目 場地使用 

收費金額 

照明 

收費金額 

棒壘球場 270元/每小時 400元/每小時  

足

球

場 

11人制 260元/每小時 300元/每小時  

7人制、5人制 190元/每小時 150元/每小時  

幼兒 150元/每小時 80元/每小時  

橄欖球場 240元/每小時 250元/每小時 
盥洗設備170元/

每小時/每區 

網球場 140元/每小時/每面 80元/每小時/每面  

籃球場 160元/每小時/每面 80元/每小時/每面  

極

限

運

動

場 

新生高架橋下 520元/每小時 150元/每小時  

美堤河濱公園 400元/每小時 -  

龍山河濱公園 380元/每小時 -  

註記： 

一、 收費（場地使用及照明）以每小時為單位，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另設備啟

動使用後有15分鐘緩衝期間不另收費，緩衝期結束後即算入收費期間。 

二、 倘付費（場地使用及照明）後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大雨、停電、設備損壞等）

導致無法使用場地或照明設備，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局辦理退費，已使用

時間收費以每小時為單位，使用未滿一小時則不予收費，並得退費。 


